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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財物管理辦法 

民國 92年 2月 25日 91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7年 6月 10日 96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9年 5月 18日 98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9月 4日 101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10 年 3月 30 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12 年 06月 06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 1 條   為使本校財物之保管使用有所遵循，特依據行政院頒行之「財物標準分
類」、「物品管理手冊」及本校「會計制度」等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財物乃指財產（資本門）及物品（經常門）之總稱，其定義如
下: 

一、財產：分不動產及動產；不動產包括建築使用土地、土地改良物、房
屋建築及設備；動產包括金額超過新台幣壹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二
年以上之機械儀器設備、其他設備，惟圖書館典藏之分類圖書、期刊、
非書資料等，應列為財產。 

二、物品：不屬前述財產之設備、用具，包括非消耗性物品及消耗性物品。 

（一）非消耗性物品：係指質料較耐用，不易損耗，使用年限二年以上
且購置金額在新台幣二千元以上，未達一萬元之物品。 

（二）消耗性物品：係指使用年限未達二年或購置金額未達新台幣二千
元或經使用即失去原有效能或價值者。 

第 3 條   財產及非消耗物品由總務處保管組分別列帳管理，執行造冊、移動及報廢
等業務，並由總務長監督，會計主任審核監辦;消耗性物品由單位保管人列
帳管理，由單位主管監督，相關帳冊留存備查。 

第 4 條   各一級行政、學術單位及圖書管理單位為財物之保管單位。各保管單位主
管應擇派所屬編制內教職員工一員為單位保管人，負責保管單位之財物盤
點、統計、造冊等保管行政業務。 

第 5 條   儀器設備必須擬具操作手冊、操作說明與使用方法，放置明顯處，並填具
使用紀錄以明權責。 

第 6 條   各項財物之申購人即為指定之財物保管人，並於會同採購單位共同驗收、
點交合格後，即應負保管、保養、維護及維修之責。 

第 7 條   保管單位主管應召集各保管人及總務處採購人員，檢討設定應行週期保養
之設備及其保養週期、保養項目、內容，並排定週期保養計劃，執行週期
保養並列於日常作業紀錄，以延長財物使用壽命。 

第 8 條   保管單位保管人平時應就所保管之財物作自主性盤點，遇有財物短缺時應
即提報異常原因並將處理結果及研擬改善措施陳核。 

第 9 條   各保管單位主管應重視財物管理督導工作，俾使各單位之財物保管人提高
警覺，以免財物遭受意外之損失。凡儀器設備之操作有特殊顧慮者，除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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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標準實施外，並應於明顯易見處貼上警告標示以維安全。實驗室藥品必
須符合相關主管機關所訂定之管理規章。 

第 10 條  本校財產及非消耗性物品之管理採電腦管理作業，並依據行政院頒行「財
物標準分類」訂定使用年限及分類編號，分別黏訂財產及非消耗性物品標
籤。若「財物標準分類」未訂定者，由總務處統一訂定之。財產標籤由保
管組統一製作後，送交保管人或單位保管人，標籤應黏貼於財產顯明位置，
如無法黏貼標籤時，得採以印記或標示於該財產放置地點附近之明顯處，
屬教育部獎補助款者，應依規定列有「OOO年度教育部獎補助」字樣。保管
人或單位保管人應將該財產及非消耗性物品連同標籤以數位照片上傳至財
物管理系統備存。 

第 11 條 本校財產及非消耗性物品，分別建立領用單各造具一式三份，由會計室、
保管組及保管人簽認後分存。 

第 12 條 財物保管人員(含單位保管人)對財物保管、使用、維護之績效，一概列入
人事考核資料。 

第 13 條 因作業需求外借財物者，應填具財物借用單向借出單位保管人洽借，經借
出單位主管核可後，始得辦理借用。財產經借用逾期未返還者，借出單位
保管人應向借用單位催討，借用單位若需延期歸還應向借出單位申請延長
歸還日期。保管單位於盤點時列為重點查驗項目。若財物借校外單位使用，
應另簽會會計室並陳請校長同意為之。 

第 14 條 凡財產及非消耗性物品修繕或保養應填具修繕單，並登錄於財物管理系統
紀錄欄內並保留相關資料備查。外送修繕之財產，應由請修單位填妥送修
放行單，交由總務處轉警衛室放行，並應有送修紀錄備查。 

第 15 條 財產及非消耗性物品如超過使用年限且品質上自然損毀而不堪修復或不可
抗拒之原因損毀時，屬財產者由保管人編入年度預算，經總務處及會計室
實地會勘，檢具會勘紀錄陳校長核准後，由總務處保管組填具減損單辦理
註銷手續。財產及非消耗性物品未經正式辦理註銷手續，若有遺失，保管
人應負全責。 

第 16 條 財物若發生閒置，保管人應填寫閒置原因、設備堪用狀況等資料，會同保
管組就閒置資產之利用價值經濟性及有無利用可能，檢討擬定處理對策(出
售、移轉或留用)及處理完成期限，送會計室審核，陳請校長核准後由總務
處列管。 

第 17 條 保管人離職時，應將其保管之財物分列成冊並辦理移交，所屬保管單位主
管應切實督導移交事宜。人事室應向保管組確認財物移交無訛後，始得辦
理離職程序。倘保管人逕行離職，財物交待不清時，該保管人所屬單位主
管，應即通知人事室及總務處依法追繳。 

第 18 條 保管組每一學年至少實施財產盤點一次，由會計室會同抽盤，必要時得對
各保管單位進行不定期之財物抽點工作，主動發掘問題提請檢討，謀求改
善且列入紀錄備查。 

第 19 條 各保管人對所保管之財物未經核准，任意異動或損失不報或意圖侵佔者由
保管單位主管或總務處建請議處；侵佔或竊取公有財物，經查有實據者移
請依法究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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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